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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是西元2022年的首期雜誌，我們很高興能在全球各地團隊及辦事處相關系
列文章的第一篇，為各位介紹我們的損害防阻部門。

Britannia損害防阻團隊很榮幸能有五位擔任船長的全職工作夥伴，其中四位駐
在倫敦，一位在新加坡。他們具有幾乎涵蓋各項業務層面的豐富經驗與專業
知識。

我們也持續針對近期事故進行系列研究，此次檢視的重點為疲勞與不當駕駛台
作業程序所導致之擱淺與後續的船舶損失。再者我們對於各種貨物問題的關
注，促使我們討論關於溫度感測器之使用，此裝置在運送各種散裝貨物時尤為
重要。此外，我們亦分析了近期從印尼運煤至巴基斯坦的案例。

一如往常，我們歡迎會員的評論與意見 - 請將您建議傳達給本協會行銷與溝通
團隊。

CLAIRE MYATT
編輯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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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讀者會喜歡本期的《風險觀察家》內容。我們將努力維持並增添文章的實用性、
相關性與探討大家普遍關注的議題。如您有任何想法或意見，歡迎來信與我們聯絡：
britanniacommunications@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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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損害防阻部門共有五位船長，大多數具有指揮經驗，其中一位是取得雙重
認證的船長/船舶輪機工程師，擁有各種豐富的遠洋和岸上經驗，包括多年從事
P&I損害防阻工作的經歷。我們的據點位於倫敦及新加坡，也因此與保險和理賠
方面之內部同仁密切合作，當然，最重要的是與我們會員之間的合作。

透過向會員提供及時、可靠且具實用訊息的指引，並為會員之安
全且高效的營運提供助力，損害防阻部門致力於成為公認的卓越
中心以及業界首選的可靠P&I損害防阻服務提供者。

新進會員參與由團隊成員進行的管理審查，藉以找出並評估新進
會員之營運過程中，可能引發增高求償風險的任何問題。我們也
針對減輕風險之議題提供實用的指引與意見回饋。

損害防阻部提供給會員的服務進一步延伸到出版品的製作，包括
獲獎肯定的BSafe個案研究以及關注船員安全、健康與保全方面
的活動與海報。新推出的「損害防阻見解」系列文章是我們與業
界專家合作撰寫，聚焦於特定問題。損害防阻團隊同時也對知識
庫(Knowledge Base)網站貢獻頗多，主要處理理賠問題、新制
定之法規以及其他損害防阻議題等範疇。我們定期舉辦網路研討
會，並希望在旅遊限制放寬後，能恢復造訪會員的活動以繼續舉
辦損害防阻之處理相關議題的訓練研討會，尤其是針對會員船隊
雇傭的船員。由於損害防阻團隊成員都曾是船員，我們深知這種
訓練對於確保安全、效率以及零索賠船舶營運等方面的重要性。

損害防阻部門委任獨立檢驗師使用本協會的網路檢驗表進行船舶
檢驗，以安排並管理本協會之船舶現況檢驗工作。船舶現況檢
驗過程之管理始於現況檢驗啟動之時，像是達到特定入會船齡
標準，或者基於其他許多原因所致（例如：遭港口國管制扣船
控管或鉅額索賠後啟動），接著檢驗師登船檢驗，到最後針對
判定之缺失進行符合要求之矯正為止。

損害防阻部門與會員之標準小組委員會密切合作，針對會員之
預期技術與運作標準提供建議，為損害防阻提供指引，同時也考
慮日後可能引發新理賠問題的風險。

我們目前有幾項研究
專案，均是為了找出
現有及未來的風險，
進而減少理賠案件數
與頻率：

 我們在荷蘭海事研
究所(MARIN)的TopTier專案中，代表國際船東責任互保協會集團
(IG)，處理貨櫃船現有及往後的安全相關問題。

 針對船員在其服務之船舶
上面臨危及安全的關鍵處境
時，調查其當下做出決定時
的心理狀態。

 發展簡式船舶參考資料/指
引，防止貨櫃船發生過度參
數橫搖與同步諧搖。

 研究氣候變遷如何影響
顯著波高與海上極端氣候
事件，從而導致更為頻繁
/金額更高之理賠案的可
能性。

LONE  
WATCHKEEPING?  
A NIGHTMARE  
AHEAD?
CONSIDER  
ANOTHER PAIR 
OF EYES

britanniapandi.comFor more advice watch our video: 
Bridge Operations – A Human Approach. 
Available on the Britannia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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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STON TRADER had been moored alongside the pier since 11 March 2019 and cargo operations were in

progress. During the morning of 14 March 2019 the third officer (3/O), bosun (BSN) and two able bodied seamen

(A/Bs) had been on watch since 0600. The bosun was keeping a watch on the ship’s gangway, while one AB

(AB1) was securing the containers loaded on deck and another (AB2) was on the pier checking and sealing

containers about to be loaded. The weather was clear and the sea was calm with no swell being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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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INJURY WHILE SECURING CONTAINERSTHE BOSTON TRADER, A 9,528GT MULTIPURPOSE DRY CARGO SHIP BUILT IN 2004 (FIGURE 1), WAS

MOORED IN THE PORT OF ORAN, ALGERIA. WHILE THE CREW WERE SECURING THE CONTAINERS

LOADED ON DECK, ONE SEAFARER WAS HIT ON THE FOOT BY THE LOWER END OF A FALLING

LASHING BAR, WHICH RESULTED IN A SERIOUS INJURY AND A TOE BEING AMPUTATED. 

FIGURE 1 THE BOSTON TRADERSOURCE: INVESTIGATION REPORT 04/2020 BY TRANSPORT MA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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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LOCATION OF THE INCIDENT: CROSS DECK BETWEEN BAY 06 AND BAY 12 

SOURCE: INVESTIGATION REPORT 04/2020 BY TRANSPORT MALTA

CROSS DECK BETWEENBAY 06 AND BAY 12

DARREN HOLLING, MSci, PhD, FRSC, MSNIC, AIFireEPartner – Chemicals, Fire & ExplosionDr J H BURGOYNE & PARTN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Dr Holling is a partner at Burgoynesspecialising in the investigation ofchemical incidents, and the origin andcause of fires and explosions. He hasinvestigated over 700 cases throughoutEurope, Africa, Asia, and Oceania.

Dr Holling’s casework has involved theinvestigation of both land and marineincidents. His experience of marineincidents includes tankers, bulkcarriers, general cargo, container,RORO ferries, and PCCs/PCTCs. He hasalso investigated fires starting in cars,trucks, heavy plant, and specialistmobile machinery, including batterypowered vehicles. Investigationsinvolving containerised dangerouscargoes have included consignments ofbulk batteries and battery containingequipment.

ABOUT THE AUTHOR
INTRODUCTIONVEHICLES POWERED BY ELECTRICITY (EVs) WERE FIRST

DEVELOPED IN THE 19TH CENTURY1 AND WHILE THEY ENJOYED

SOME POPULARITY,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EHICLES POWERED BY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ICEs) BECAME WIDESPREAD SUCH THAT THEY DOMINATED
THE VEHICLE MARKET UNTIL THE EARLY 21ST CENTURY.
MAINSTREAM DEVELOPMENT OF EVs WAS HELD BACK BY
THEIR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SPEED AND RANGE, AND
THEIR COMPARATIVELY LONG ‘OVERNIGHT’ RECHARGE TIMES

AND THEY EXISTED MAINLY AS SPECIALIST EQUIPMENT SUCH

AS THE NASA APOLLO 15 LUNAR ROVER2.Following important scientific progress, especially over the middle

to late 20th century, the lithium-ion battery was developed, an
advance which was recognised by a Nobel Chemistry prize3 in 2019.

This high-power battery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as the

preferre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of choic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portable electrical products, including EVs. It is predicted that by

2022 there will be about 500 different EV models manufactured

globally4, a figure tha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in the coming years.

Indeed, the impetus to move away from ICEs has motivated some

governments to introduce, or at least to consider, legislation to ban

the sale of new ICE vehicles from as early as the 2030s. 

1

BRITANNIALOSS PREVENTION INSIGHTISSUE NUMBER 1 // AUGUST 2021

ELECTRIC VEHICLE FIRES AN OVERVIEW FOR THEMARITIME SECTOR

1USA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History of the Electric Car’ September 2014.

2U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 NASA History Apollo 15 Lunar Mission 31 July 1971.

3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Lithium-ion Batteries’ Nobel Chemistry Prize October 2019.

4BloombergNEF ‘Electric Vehicle Outlook 2020’.



                    FAIZUR RAHMAN船長
                    倫敦損害防阻專員，船
                    長，具備23年航海經驗，
                    包括12年的船舶指揮經
                    驗。

Faizur曾於多種船舶上服務，包括油品
輪、化學品輪與氣體貨船、雜貨船與貨櫃
船、乾散貨船與滾裝船。Faizur在船舶、
貨物與港口方面具有豐富的岸上檢驗、諮
詢及稽核經驗，曾任職於船旗國主管機
關。他亦曾從事船舶與貨物仲介及修繕工
作，擔任過大型國際海運公司的海事主管
與駐港船長。他於西元2021年加入本協
會，目前主要負責損害防阻部門的船舶現
況檢驗工作，同時也視需要協助處理其他
技術性事項。

我們在此提醒會員，損害防阻部門隨時
提供協助，並鼓勵會員針對任何法規、營
運、安全或技術問題與我們聯絡，我們的
專業海員團隊具有豐富的經驗，可提供相
關協助。

請以電子信箱聯繫我們:
lossprevention@tindallriley.com

請追蹤我們的社群媒體，留意損害防阻部
門以及Britannia發布的最新即時訊息。

                    SlAV oSTRoWICKI船長
                    倫敦損害防阻經理，擔任
                    船長，工程學理學碩士
                    （海洋運輸、航海），具有
                    16年航海經驗，其中6年
                    負責船舶指揮。

Slav曾在散裝貨船、雜貨船及貨櫃船上航
行，且隨後16年的岸上經驗使他熟稔乾貨
船、油輪與氣體運輸船的船舶運行及海事
審查，並曾擔任全球公認機構的審查主管
與海事審查總監。Slav執行過管理審查及
ISM與TMSA稽核，透過數據分析進行深
度風險評鑑。此外，他曾調查過海上事故
與理賠案，並就安全管理過程向各方提供
建言。Slav於西元2020年加入本協會。

                    SHAJeD KHAN船長
                    倫敦損害防阻經理，船
                    長、法律研究生文憑
                    (GDL)、理學碩士（海上
                    運輸管理），專精航運中
                    的人為因素。

Shajed具備油品輪、化學品輪、散裝貨船
與雜貨船的航行經驗，以及油輪指揮經
驗。他曾經受船旗國及大型石油公司委任
從事檢驗，協助船東進行內部稽核，並調
查航行及貨物問題。Shajed亦曾擔任過海
事檢驗師，進行貨物、毀損、保固、重貨
載運、品質與安全性檢驗。Shajed為理賠
人員提供技術資料、會員提問處理、管理
審查、理賠審查、研討會、網路研討會、
出版品、海報與船舶現況檢驗等協助。他
亦與會員共同參與特別專案，審查其流
程，並且提出防範/限制損失的建議。
Slajed於西元2009年加入本協會。

                           SIMoN RApley 船長
                    倫敦部門主任，船長，曾
                    擔任多用途工作船(AHTS)
                    及安全防護備用船船長，
                    亦具有海岬型散貨船、滾
裝船(RORO)、雜貨輪與貨櫃船、超大型
油輪與多種近海船舶之航行經驗。。

Simon也曾擔任海上油氣田的施工顧問，
並曾代表P&I保賠協會、船體機器保險人
及貨方保險人調查事故。他也曾在波斯灣
短期擔任過港務長。Simon於西元2021年
加入本協會，過去曾在另外兩家國際集團
P&I協會從事損害防阻工作達12年之久，
前一份工作是損害防阻部門負責人。

                           JACoB DAMGAARD
                    新加坡副主任，為船長/
                    雙職海事船副、（海洋運
                    輸與航海學）理學學士。

Jacob曾在一家大型航運公司擔任輪機工
程師及船副，主要任職於貨櫃船。在加入
本協會之前，他曾在倫敦一家大型船舶管
理公司，擔任貨櫃船及車輛運輸船隊的岸
上指定人員及公司保全官。此外，他也曾
在丹麥海事局擔任船旗國驗船師，主要處
理新造船之檢驗及驗證，以及船旗國與港
口國相關事宜。他亦具備在離岸及燃油產
業的工作經驗。他於西元2018年加入本協
會倫敦辦事處，並於西元2019年調至新加
坡辦事處。

認識損害防阻團隊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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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24小時/
一週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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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雜貨船擱淺在蘇格蘭西岸小明奇海峽的思蓋爾‧格拉達赫淺
灘上。幸運的是，在當地海岸警衛隊的救援下，船員安全地從船
上撤離，但該船舶遭受大範圍的毀損，稍後宣告為推定全損。事
件調查報告發現多個事件的促發因素，該報告內仍可供會員做有
用的參考。這些促發因素包括疲勞、駕駛台作業程序不當以及人
員安全配額等問題。

離港
這艘總噸達2175公噸的雜貨船在抵達愛爾蘭共和國德羅赫達後，
便開始裝載1927噸的固態再生燃料(SRF)，準備航向瑞典斯利
特。裝船時間約耗費兩天的時間，大副在這段期間負責監督貨物
作業。船上共有八名船員，分別為船長、大副、輪機長、大管
輪、一名幹練水手兼任廚師、以及另外三名幹練水手。離港當
天，大副在甲板上監督裝貨作業直至完成，因為他是唯一有空檔
的當值船員。2030時，船舶從德羅赫達出發並進入愛爾蘭海，
駛向北愛爾蘭與蘇格蘭海岸之間的北海海峽。

事件
船舶在當晚稍後抵達明奇斯 - 這是位於蘇格蘭赫布里底群島內外
之間的一條通道，由南部的小明奇和北明奇所構成。此時由長當
值。2024時，船長聯絡斯托諾威海岸警衛隊行動中心(SCOC)，
通報該船已通過明奇斯自願通報系統的南端界線。2055時，該
船進入明奇斯分道航行制(TSS)兩條分道的第一條，並向SCOC
進行第二次通報。

船長與大副分別以每24小時當值7小時及5小時的方式，在船上駕
駛台輪流當值，船長當值的時間為0700至1200時及1700至0000
時。船長當值時間即將結束前不久，大副與一名幹練水手來到駕
駛台。天候持續惡化中，海面上波濤洶湧，風速達蒲福氏風級6-
9級。能見度良好。

當值交班後，大副留在中央指揮位置附近，操作右舷雷達與備用
ECDIS顯示器。他在開始當值前已睡了3小時，之前則在港口忙
於監督裝船作業。幹練水手需在天黑的幾小時內當值，此時站在
駕駛台左舷的ECDIS主螢幕旁。

當心疲勞與駕駛
台作業程序不當
釀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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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時，該船舶朝032度以10.6節的速度航行，趨近TSS第二條
分道起始處的通報點，該處靠近小明奇海峽終端及北明奇海峽起
點。大副聯絡SCOC，並通報該船的位置。

國際海事組織(IMO)有建議一條位於TSS內、且通過弗拉達川島
與艾琳‧特羅德戴島之間的北向路線。但該船實際採取的路線並
非該建議路線，而是沿著一條在尤金尼岩南端基點標誌以北約1
海里處的軌道（在海圖上易於辨識，位於先前提到的兩座島嶼北
面）。

0135時，大副接到附近一艘漁船發送的VHF通話，警告該舶正駛
入「淺灘水域」。大副切換到工作頻道(67)後，感謝對方提供消
息，並且確認已理解，同時告知會在幾分鐘內改變航道。

大副結束VHF通話後不久，依航行計畫並在抵達下一個航點後，
將航道向右舷轉向10度。0141時，船上人員感覺到兩次重擊，船
舶停止前進。大副此時明白船舶已經擱淺，因此開啟甲板照明，
將俥鐘設定為「停止」。船舶於思蓋爾‧格拉達赫岩擱淺，海圖
上有標示此危險點。

船舶擱淺後的幾分鐘內，第二艘漁船向斯托諾韋海岸警衛隊發送
警報。船長抵達駕駛台，指示幹練水手叫醒其餘船員。大副使用
手電筒進行目視檢查時，可以看到船舶左舷上方的岩石。船員這
時對離開德羅赫達時仍為空艙的艏尖艙進行水深測量，測得讀
數達3.5公尺，顯示船艙有進水。船長與大副仍盡力評估受損狀
況。他們判斷船艏推進器所在空間正在進水，但左舷和右舷1號
壓載水艙可能仍完好無損。

船舶在岩石上的移動狀況越來越惡化。最後，船長發出全船警
報，將全體船員召回駕駛台，並在此穿上保暖救生衣，由於船舶
劇烈搖晃而無法站穩，船員因而躺在駕駛台甲板上等待救援。
0307時，船長下令棄船，到了0421時，海岸警衛隊直升機「
Rescue 948」將全體船員救起帶至斯托諾韋。

第一批打撈人員直到擱淺的二天後才能登船，又過了十天，該船
舶重新浮起，並且遭拖離進行處置。該船舶後來被宣告為推定全
損。

分析
英國海上事故調查局(MAIB)針對此事件進行徹底的調查，我們在
此列出此次調查的幾項重要發現。

船長與大副都持有適用《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國
際公約》(STCW) 證書，都是經驗豐富的船員，而且他們已經完
成通用及特定類型ECDIS訓練。然而，擱淺時使用的航行計畫，
從評估規劃到計畫的執行與監督，整個過程的各個方面均有顯著
的錯誤。

這項調查特別強調若干要點如下：

 船舶在沒有完整的航行計畫下啟航，沒有對計畫進行全面評
估，也沒有進行獨立檢核。

 船舶安全管理系統(SMS)並沒有規定最低餘裕水深(UKC)或提供
計算指引，而在本次事故中則是完全沒有計算最低餘裕水深。

 船上兩組ECDIS裝置的所有警報蜂鳴器都設定為0級（無聲），
而且在設定深度後，航道仍通過不只一處無足夠餘裕水深的區
域。

 涵蓋經北部TSS（分道航行制）之IMO建議路線的電子海圖單
元，並未納入ECDIS系統，而且使用比例尺錯誤的ENC進行航路
規劃。

 如果在離港前，對路線進行安全檢查（不知實際上是否有做這
項檢查），將會顯示479項個別錯誤。僅是觸礁航段(leg of
grounding)的安全檢查就顯示15項錯誤，其中包括2項危險（隔
離危險）與安全等深線交錯。

 船舶雖已按照安全配額文件進行人員配置，但調查發現人員配
置方式會導致疲勞以及無效的航路規劃，這些疏失導致事件發
生。

 瞭望人員未有效整合至駕駛台團隊，使得大副成為單點故障。

 船舶經理人缺乏必要經驗或訓練執行有效的稽核，以往的稽核
結果也未用於改善航行安全。

當心疲勞與駕駛台作業程序不
當釀成危險 (續)

照
片

出
處

：
M

A
IB

 -
 西

元
2
0
2
1年

第
7號

嚴
重

事
件

報
告

©
 C

ro
w

n，
版

權
所

有
，

西
元

2
0
2
1年

規劃航路

交錯安全等深線



| 5

船長與大副的職務
該船舶的安全管理系統(SMS)在「工作說明 – 大副」標題下方
的章節，將公司稱為「靈活組織」，並指出「每一名員工可能
需要履行工作內容未包含之職務，具體取決於公司的要求」。
船長因此推論認為依據該段落內容，他可以在大副必須待在甲
板上的情況下，執行航路規劃以避免延誤船舶離港。

然而，安全管理系統的航行計畫指引係反映《國際海上人命安
全公約》(SOLAS)的要求，也就是由另一名船員（通常是船長）
進行交叉校驗，這項要求是考量到當值船員與船長之間的互動
而編寫。當船長親自執行航行計畫時，並不會由另一名當值人
員進行交叉校驗，因為如此即與船上的互動生態相抵觸。

建議
這場事件對於疲勞及駕駛台作業程序不當而釀成災難性影響
的重要警示。MAIB為了這件擱淺事故提出許多的建議，包括：

 檢視船上當值人員的人數，以確保有足夠的人員執行基本工
作，並防止當值人員受到疲勞的影響。

 檢視公司的安全管理系統程序，包括航程規劃及ECDIS的使
用，修訂安全管理系統，並納入計算安全餘裕水深(UKC)與安
全等深線的明確計算指引，以及如何正確使用安全等深線及
警報極限設定。

 確保在船長負責執行航程規劃時，必須由另一名航海人員進
行獨立確認校驗，而且公司必須允許船上有充分時間足以制
定並確認船上的航程計畫是否妥當。

 確保瞭望人員融入成為駕駛台團隊成員。

 確保全體公司稽核人員具備適當的知識水平，得以在稽核期
間找出任何船上ECDIS系統使用上的不合規，並建置可掌握所
有學習機會並據以落實的系統。

請從此處網址取得完整的MAIB報告：
http://ow.ly/csvq30s8snf

線 航點

IMQ建議南向路線

AIS航道

偏離TSS內斯特角

IMQ建議北向路線

希恩特群島

擱淺位置



根根據欲裝船的貨物類型，清楚掌握裝船的溫度
可能具有多種目的。對於大豆或大米一類具吸濕
性的貨物，通常會根據貨物裝船的溫度，來確定
貨物在航行期間的通風作業之時點，如同3°C規
則所定，僅在外部溫度較平均裝貨溫度 低至少
3°C時才進行通風作業。至於大豆，量測貨物溫
度亦能用來評估不同批次之間是否存有差異，這
可能顯示某些批次是否有變質。

對於像煤一類的其他貨物，清楚知道裝貨溫度對於確保貨物及船
舶安全而言至關重要。根據國際海事固體散裝貨物(IMSBC)章程
之規定，煤溫高於55°C時不得裝船。設限原因在於，如果貨物溫
度在裝船時超過55°C，一旦進入貨艙，自熱反應的速率很可能在
限制含氧量以延緩反應前，就已經達到自燃溫度點。IMSBC章程
並沒有任何載明可接受之平均煤溫的條款，因此運送人在接受託
運人提供的平均溫度值時，應該特別留意。

用於重要工作的簡單工具

6 | 風險觀察家 | 西元2022年2月號

乾散貨與
溫度感測
器的使用

1關於吸濕貨物通風的進一步資訊，請參照穀類貨物損害防阻見解。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Britannia-Loss-Prevention-Insight-Carriage-of-Grain-and-Oilseed-Cargoes-11-2021.pdf

正如許多讀者所知悉，貨物溫度感測器係用於評估特定乾散貨是否適合裝船的重要工具，同時有助

於判斷貨物於裝船後如何獲得最好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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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需要利用平均裝船溫度來確定是否能安全運輸的貨物範例
則是直接還原鐵(DRI)。IMSBC章程收錄了包含DRI貨物的三份清
單：DRI(A)、(B)或(C)。往昔曾有與DRI貨物有關的事故因而導致
人身傷亡與船舶全損，因為此種情況下的特定風險包括運輸期間
的過熱及起火/爆炸風險。因此，IMSBC章程要求在裝船期間應
對貨物的含水量及溫度進行監控，並規定溫度超過65ºC的貨物不
得裝船。每一批裝載貨物必須在日誌登記溫度讀數，並提供一份
給船長。

此外，由於IMSBC章程未直接規範特定溫度限制的貨物，監測裝
船溫度在評估貨物裝船所伴隨之風險方面仍屬重要。這對於從加
工廠直接裝船的高溫水泥來說尤為相關。此類貨物可能損及貨艙
塗料，還可能造成鄰近該貨艙的燃油艙內燃油溫度升高至燃油閃
點以上的溫度。水泥溫度應在裝船前判定，若發現溫度高於相鄰
油艙內的燃油閃點，應在裝船前先行冷卻。此外，建議水泥溫度
達到80ºC或以上時不要裝船，以免有可能損及貨艙塗料。

平均裝船溫度係透過定時量測並記錄裝船時之貨物溫度予以判
定。最好的作法就是分別記錄每一個貨艙裝載貨物的溫度，因為
貨物可能來自不同批的庫存，或是來自庫存內的不同存放高度且
溫度不同。因此，如果單純量測單一貨艙所裝貨物的溫度且並將
結果套用至所有貨艙，並非正確作法。

市面上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溫度計，可用來量測貨物裝船溫度，會
員需要謹慎評估欲裝船的貨物，以便決定最適合其作業需求的溫
度計類型。最常見的或許是紅外線溫度計，易於使用且符合成本
效益。大多數類型的溫度計都能從一定的距離外讀取讀數，例
如：無須進入貨艙即可在艙口處讀取讀數。然而，這些溫度計僅
能量測貨物表面溫度，使用上仍需相當謹慎。如果在白天高熱日
曬的環境下量測，貨物表面會因為陽光照射而受熱，溫度可能高
於表面下方的貨物溫度。

另一種類型是有線數位溫度計，同樣價格便宜且容易使用，能用
來量測貨物表面下方30至50公分深的溫度。然而，這種溫度計
需要使用者靠近貨物才能取得量測值，但此做法不一定每次都可
行。此外，也可以使用熱像儀。熱像儀可提供使用者貨艙內整體
貨物表面溫度的即時連續量測值，而且能偵測任何潛在熱區(heat
pocket)，也可提供一些對於船員極有幫助的功能，以便在裝船
與航行期間監測貨物溫度，現在也能以實惠價格取得。

無論使用哪一種款式的溫度計，都必須依照製造商的指示定期保
養與校正，包括必要時檢查電池，並確保船上有足夠的備用電
池。建議準備一個備用溫度計以防故障。另外，船員必須接受溫
度計使用方法的訓練，瞭解其使用上的限制條件非常重要。檢查
船上校正與保養記錄以及船員對溫度計的理解與使用，應納入會
員內部稽核過程的固定項目。

本文列出的貨物僅是少數案例，目的是在突顯裝船期間監測貨物
溫度的重要性，以確保航行期間正確照管貨物，以及貨物是否有
徹底安全裝船，並找出任何潛在風險。然而，取得裝載貨物的精
準溫度讀數並非易事，這需要相關人員運用正確的設備與技能才
行。

損害防阻見解提供了有關穀物及油籽貨物運輸的進一步細節：
http://ow.ly/W3Oq30s8ITz

Stephen Hunter
倫敦理賠部門船隊經理
shunter@tindallriley.com

Jacob Damgaard
新加坡損害防阻副主任
jdamgaard@tindallriley.com



貨物短少索賠案件
與所有其他散裝固體貨物一樣，煤的卸貨量是根據船貨雙方共同
吃水檢驗來計算。卸貨量經發現與載貨證券所載數量相符時，除
非貨主對共同吃水檢驗結果提出異議，否則船舶不承擔任何責
任。

本協會目前所知在巴基斯坦有多件爭議，理由是裝載貨物存在過
量之水分據稱與貨物分離，並且積聚在貨艙底部，因此吃水檢驗
無法準確反映卸貨量。

貨主基於這項指控，拒絕接受吃水公證報告的結果，並主張貨物
最終卸貨量應根據在交付時，港口地磅記錄的重量為準。這個問
題在卡西姆港尤其嚴重，當地的煤貨通常以抓斗/輸送帶卸貨，
再倒入收貨人提貨的堆放區。

雖然卸貨作業通常在二至三天內完成，但交貨過程卻耗費更長時
間，所以在卸貨與收貨人提貨之間可能產生重大的延誤。這增加
了地磅記錄之數量無法確實反映出船舶卸貨量的風險。

巴基斯坦不承認所謂散裝固體貨物短少的貿易容差量。這意味著
收貨人經常以相對較少的金額求償，而且在其主張的求償獲得理
賠，或是收到「承諾付款」擔保函之前，不會讓船舶離開。船東
如果拒絕，收貨人很可能扣船。巴基斯坦法院一般僅在銀行開立
保證書作為擔保下才會解除扣船，因此在安排保證書期間，船期
有延遲的風險。

除了貨物短少求償外，船東還經常面臨到碼頭方因卸貨作業期間
使用的輸送帶或其他設備毀損而提出求償，碼頭方指稱這是因為
貨物處於潮濕狀態、或是含有過多水分而形成壓實重塊所導致。

碼頭方通常會向船長提出抗議書，以求償輸送帶的維修費用。接
著，碼頭方在取得索賠擔保前，不會允許船舶駛離，且可能在卸
貨結束後，將船舶移至外錨地，並暫扣出港許可證及其他證明，
施壓船東以迅速與其和解。

建議

於裝貨港時
貨艙與汙水井應保持清潔乾燥，且汙水井應該妥適覆蓋，以
防貨物落入其中。由於煤貨通常在潮濕狀態下裝船，在裝貨
港進行的吃水檢驗以及載貨證券上的數值，必須將貨物含水
量納入考量。

航程期間
船長應於航程期間根據船員每天簽名的船舶每日汙水測深日
誌，詳細登錄從貨艙抽出的總水量。如果出現任何短少求
償，可向貨主出示汙水測深日誌，以證明從貨艙抽出的總水
量。

在卸貨港
由於巴基斯坦不承認貿易容差量，建議與全體利害關係人進
行共同檢驗。

運煤
近期發生在巴基斯坦的事件經驗

本協會最近接獲大量從印尼運煤至巴基斯坦的貨物理賠案。

Anastasia Tagkouli
倫敦理賠經理
atagkouli@tindallriley.com

8 | 風險觀察家 | 西元2022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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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考量
如果裝載貨物看起來過於潮濕，船長應該如何處理？

在David Agmashenebeli [2003] 2 Lloyd's Rep. 92的案件中，
考量了船長在英國法下對於載貨證券條款相關的責任。

海牙-威士比規則第3條規定：「運送人或船長收受貨物後…因託
運人的請求，應簽發載貨證券，載明事項應包括…(c)貨物之表面
狀態及情況。」

法院對於船長在這方面所應承擔之義務的要求不高。船長須自行
判斷裝載貨物之外觀。如果船長確實認為貨物或其中任何部分並
非明顯處於良好的表面狀態及情況，而且此看法是具觀察力之船
長會做出的合理判斷，即使並非所有船長都會抱持相同的看法，
其仍有權就此情況於載貨證券上為相應紀載。這使得船長承擔標
準相對較低之責任，但卻能進行客觀評估。因此，這項檢驗係涵
蓋誠實且合理行為標準的雙重檢驗。

筆者的意見是，應該避免船長提出造假的陳述，因為這可能會使
得載貨證券持有人無法依其原有目的使用載貨證券。舉例來說，
在貨物表面狀態及情況良好但運送人堅持批註於載貨證券上的情
況下，使得託運人無法向售出貨物的對象或此人的銀行取得貨
款。不過，如果船長(a)確實認為貨物表面狀態不良，而且(b)這
樣的觀點是一個具觀察力之船長會做出的合理判斷，則運送人在
載貨證券批註之舉，並未違反其對於託運人應負之責任。此時運
送人並未做出「關於貨物狀況或其表面狀態之絕對正確性的任何
契約性保證」（詳見《Carver氏論載貨證券》一書）。

將這些原則套用於此處，如果船長客觀上認為煤貨過於潮濕，則
其應在載貨證券上據此載明。

關於運煤的損害防阻指引，請參閱：
http://ow.ly/8eCM30s9q1u

法律問題的實用解決方案

會員可委任具備適當專業的獨立檢驗師，針對裝船時
的煤貨濕度給予意見。船長雖然無法將驗貨及在載貨
證券上說明貨物表面狀況的責任移轉予給他人，但檢

驗師意見可能有助於支持船長的立場，亦即有助於對抗來自託
運人/租傭船人所施加的任何壓力。如果會員在關於’委任檢驗
師的事務上需要任何協助，應聯絡本協會或當地聯絡處。

如果對貨況確實存有爭議（即是具觀察力之船長經合
理判斷，不論將貨物描述為表面狀況良好，或是於載
貨證券上進行批註，皆看似可行），船長則可考慮簽

發清潔載貨證券以換取託運人/租傭船人出具賠償擔保書。雖
然沒有關於這一點的相關判例法可循，但學說有謂在這種情況
下，簽發清潔載貨證券且接受賠償擔保書(LOI)，則對身為第
三人的載貨證券持有人並不構成詐欺，故該賠償擔保書應視為
法律上可受執行之標的。無論如何，若會員在這種情況下考慮
接受賠償擔保書時，應隨時聯繫本協會尋求相關意見。

1

2



上訴法院確認船東有權以共同海
損分攤方式向貨主攤回支付之贖金

英國上訴法院最近維持一審法院判決，即船東有權以共同海損分
攤方式，向貨主攤回已支付之贖金。

Herculito Maritime Ltd & Ors v Gunvor International BV & Ors
"POLAR" [2021] EWCA Civ 1828 

POLAR 輪於西元2010年10月在亞丁灣被海盜劫持，十個月後在
船東之K&R與H&M戰爭險承保啟動支付贖金而獲釋放。傭船契約
包含各種戰爭險條款及「亞丁灣」條款，使傭船人必須負責支付
此額外戰爭險保費。上訴法院要判斷的問題是，該傭船契約條款
是否併入船東與貨主之間的載貨證券契約，且產生貨主針對該航
程之額外保險，須為共同海損分攤之法律效果。

上訴法院茲認定如下：

1) 法院承認傭船人支付額外戰爭險與K&R保險的條款，與貨物之
運輸及卸貨具直接相關性。

2) 從表面證據判斷，額外戰爭險與亞丁灣部分條款，已經併入載
貨證券契約。

3) 任何「操縱行為」以施予載貨證券持有人支付額外保費之義務
並不適當，因為傭船契約與載貨證券並未明訂不同持有人之間保
費負擔分配的方式，而且也沒有條款提到載貨證券持有人彼此之
間有哪些請求賠償權利。

4) 併入傭船契約條款具有實用之目的，因其記錄了船東在載貨
證券同意航程經過蘇伊士與亞丁灣之基礎，即是船東有投保海盜
險。

5) 載貨證券中並無排除持有人在船舶遭遇任何承保範圍內之危險
時依共同海損支付貨物分攤額責任之相關條款。若欲達此目的，
則須有明確之文字意思表示。法院引用過去案件的假設，除非有
明確的辭句表明，否則不視為契約當事人將放棄其得因行使法律
而產生的救濟途徑。

6) 另外，關於貨物的共同海損分攤額，亦由貨方之貨物保單所承
保，一審法院判決符合法律原則及商業常理。

本案有效地提醒了將傭船契約條款併入載貨證券時的適用規則，
以及上訴法院確認船東有權透過共同海損分攤之方式，向貨主攤
回已支付之贖金。

Beatrice Cameli, 
倫敦船隊經理
bcameli@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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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院對「營運人」的定義，
限制了租傭船人關係企業行使責
任限制之權利 Michaela Domijan-Arneri,

倫敦船隊經理
marneri@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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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電纜所有人提出上訴。上訴法院在(STEMA BARGE II
[2021] EWHC Civ 1880)判決中，推翻了一審判決，認定「營運
人」的意義不僅是單純的實際上操作船舶，還要求對船舶具有管
理或控制權。

上訴法院認為，Stema UK在卸貨港對駁船的實際操作，僅是讓船
員操作駁船機具且協助航行及卸貨，並沒有涉及將該公司視為

「營運人」所需的管理與控制要件。因此，法院裁定Stema UK不
具備「海運船舶營運人」的資格，無權依據西元1976年的公約主
張責任限制。

法院指出，為了使包含船舶船東、租傭船人與實際營運人在內的
公司群避免因關係企業之有限參與性質而喪失了責任限制權（如
Stema UK的情況），公司群可透過確保將船員調派給船東或營運
人，以及／或確保船東或營運人對關係企業之行為負責，將全體
關係企業納入同一個保護傘之下。

本案的爭點在於，租傭船人關係企業STEMA UK是否有權根據西
元1976年《責任限制公約》之規定，對駁船造成海底電纜損害而
引發約5500萬歐元之求償所應負的賠償責任行使責任限制之權
利。法院應裁定的問題是，STEMA UK是否被視為西元1976年

《責任限制公約》第1(2)條範圍內的駁船「營運人」，該條款所指
可行使責任限制者為「海運船舶船東、租傭船人、經理人或營運
人」。

本文接續於西元2021年2月號《風險觀察家》中所刊載的文章，
該篇文章說明了海事法院在STEMA BARGE II [2020] EWHC
1294一案的判決。http://ow.ly/yXZk30s7Vvs

初審時，海事法院裁定Stema UK可行使其責任限制之權利。該法
院認為，「營運人」的意義包括 Stema UK，因為在租傭船人

（Stema UK之關係企業）許可下，其員工登上該駁船且在卸貨港
期間，依正常業務流程操作該駁船。



上訴法院裁定延滯費代表船東因
租傭船人未於裝卸時間內準時完成
貨物作業而導致的全部損失

12 | 風險觀察家 | 西元2022年2月號

Christine Vella, 
倫敦船隊經理
cvella@tindallriley.com

ETErnAl BlISS 輪採用依西元1973年norgAIn表單修訂版制
定的論程傭船契約，從巴西運送一批大豆至中國。傭船契約規
定，如果在允許裝卸時間屆滿後才完成卸貨，將按日或按比例繳
交延滯費。該船舶抵達中國後，在停泊前於錨位等待了31天。因
此，到裝卸時間結束後才完成卸貨，此一延誤亦導致貨物變質。

THE ETERNAL BLISS [2021] EWCA Civ 1712

船東對貨主提出的貨物變質求償進行了和解，再以傭船人未於允
許裝卸時間內完成卸貨作業為由，向傭船人追討和解金額做為損
害賠償。傭船人拒絕賠償，主張延滯費是允許船東就此類違約提
出求償的唯一「損害」形式。

英國高等法院在一審中判決船東勝訴。法院認為在商議延滯費率
時，雙方僅同意將船東在裝卸時間屆滿後，將船舶遭到延遲導致
之使用權損失予以量化，意味著船東能基於「不同類型的損失」
提出損害賠償請求。

租傭船人上訴至上訴法院。上訴法院最近推翻了高等法院的裁
定，作出有利於租傭船人的判決。上訴法院認為，在傭船契約中
沒有任何相反之約定下，延滯費代表租傭船人未於允許裝卸時間
內完成貨物作業而引發的全部損害，船東若希望針對任何其他形
式的損害進行求償，必須證明租傭船人有違反其他個別義務。因
此，上訴法院裁定，租傭船人除延滯費以外，沒有賠償損害的義
務。

船東已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上訴法院的裁定是否遭到推翻仍有
待觀察。然而，就現況而言，上訴法院的裁定釐清了以往無法確
定的一點。另外還提醒船東，若想避免此項裁定的後果，以及在
船舶延誤超過允許裝卸時間時，能向租傭船人提出損害求償的類
型與範圍限制時，應檢視其傭船契約，並考慮置入妥適的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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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高法院確認有缺失
的航行計畫會導致船舶
不具適航性

西元2011年5月18日，貨櫃船CMA CgM lIBrA 輪（簡稱「CCl
輪」）在駛離廈門港前往香港的途中擱淺。擱淺時，CCl輪正
於浮標航道外前進。CCl輪船東指出擱淺是海圖未標示的淺灘造
成。

本文接續於西元2021年2月號《風險觀察家》所刊載的文章，該
篇文章說明了上訴法院在CMA CGM LIBRA [2020] EWHC Civ
293一案的判決。

雖然宣告為共同海損，部分貨主卻拒絕分攤共同海損費用，並主
張發生擱淺是因為航行計畫沒有記錄航海通告，也就是CCL輪海
圖記錄的航道外深度不可靠，因此這項缺失造成該船舶不具適航
性。

初級法院認為航行計畫有缺失，航路規畫屬於適航性層面，計畫
有所缺失是導致船長疏忽而決定離開浮標航道的原因。法院亦認
為，船東不得移轉其進行盡職調查使船舶具適航性的責任，船長
與二副在準備航行計畫時的疏忽，相當於船東違反盡職調查之
責。

最高法院判決
CCL輪船東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提出的主要爭點是，運送人在
海牙規則下的義務，是否受制於船舶的可航行狀態（其「特性」）
與船員航行行為之間的區別。船東主張「特性」是海牙規則第三
條第1項的運送人適航義務主旨，船員航行行為則可適用第四條第
2(a)項的「航海過失」除外條款。船東主張，由於航行計畫僅記
錄船員的航行決定，無法視為船舶「特性」，有缺失的航行計畫
不會造成船舶不適航，因此船東可訴諸第四條第2(a)項的除外條
款。

最高法院認為，對於違反運送人確保適航性的責任無法訴諸第四
條第2項的除外條款。據此應提出的相關問題是，謹慎的船東在知
道相關缺失的情況下，是否會要求在船舶出海前進行矯正。將

「審慎船東檢驗」套用於CCL輪，考慮到航路規劃的重要性，如果
船舶在缺乏航行計畫下啟航，或是在航行計畫有缺失且危及船舶
安全下啟航，很有可能不具適航性。

CCL輪船東另外主張，船員未能安全駕駛船舶，並非運送人未進
行盡職調查所致，因為航程離開軌道，這完全是船長與船員造
成。這項主張也失敗。最高法院認為，不論是誰負責執行，運送
人都必須在使船舶具適航性上做到盡職調查義務。即使係由船長
負責駕駛亦然。

這項裁定對往後案件的意義
有人主張CMA CGM LIBRA 輪一案的事實並不尋常，因為船長實
際上承認航行計畫有所缺失，造成他決定在浮標航道外航行，而
未記錄航海通告警告，則影響了船舶的安全。

儘管每件案例都取決於其自身的事實，而且CMA CGM LIBRA 輪
可能有別於往後的案例，但這項裁定顯然為貨主在拒絕分攤共同
海損要求或反駁運送人能訴諸海牙/海牙-威士比規則除外條款時
提供重要的可能抗辦理由，據以主張船舶不具適航性。這項裁定
亦強調確認有盡職執行航路規劃且徹底更新船上海圖的重要性。

Amanda Cheung,
香港辦事處副主任
acheung@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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